关于做好2020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人员和江苏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选拔推荐工作的通知

各学院：
根据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开展2020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人员、江苏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选拔推荐工作的通知》（苏人社函〔2020〕62号）和《省教育厅关于认真做好2020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人员和江苏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选拔推荐工作的通知》（苏教办人函〔2020〕1号）要求，现就我校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人员（以下简称享受特贴人员）和江苏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以下简称省突贡专家）选拔推荐工作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推荐范围及指标
（一）享受特贴人员推荐范围为学校全职在岗人员（不包括退休返聘人员），省教育厅下达我校推荐指标为1名。凡已入选“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者可按程序推荐，不占推荐指标。
（二）省突贡专家推荐范围为学校全职在岗人员，且年龄不超过55周岁（即1965年1月1日以后出生），省教育厅下达我校推荐指标为1名。
各学院可向学校推荐享受特贴人员1名及省突贡专家1名。
二、选拔条件
推荐人选原则上应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往年未获得过此两项称号的人员，只能选择其中一项申报，不得兼报。无合适条件人员的可不申报。
享受特贴人员选拔条件详见附件1。
省突贡专家选拔条件详见附件2。
三、推荐程序
（一）符合条件专家向所在学院申报，学院择优推荐。
（二）学校组织专家评审，按省教育厅下达的推荐名额择优遴选。
（三）推荐人选公示无异议后，上报省教育厅。
四、相关要求
（一）开展享受特贴人员和省突贡专家选拔推荐工作，是深入实施科教与人才强省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强高层次人才和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的重要举措。各学院要高度重视，坚持“重品行、重实绩、重贡献”的原则，严格按照推荐名额、评选条件和工作程序精心组织，确保公平、公正、公开。
（二）请各学院于2020年4月19日前将以下材料第1项《汇总表》报送人事处师资科，逾期不予受理；申报人可预准备材料第2项、第3项，在学校评审确定推荐人选后，即需按照要求报送所有上报材料。
1. 《2020年享受特贴人员、省突贡专家申报情况汇总表》（一式一份，见附件3、4），并于4月20日前报送纸质盖章版（PDF格式扫描件）和电子版（Excel格式）。
2．推荐人选《专家情况登记表》（一式3份）。申报推荐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人员登录东方智辰官网，在“新闻中心”下载“人社部政府特殊津贴”模块，按要求填写相关信息，并生成RPU格式的专家情况登记表；申报推荐江苏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人选填写《江苏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情况登记表》（见附件5）。
3．推荐人选附件材料（1份）。主要包括推荐人选身份证、最高学历学位证书、职称和职业资格证书复印件；获奖证书、专利证书复印件（以近5年为主）；近5年发表的代表本人学术技术水平的论文、论著复印件（论文复印杂志封面、封底、目录及论文全文，论著复印封面、封底、版权页、目录、主要章节）；其他能证明推荐人选突出业绩的材料。附件材料须编辑目录，单独装订成册。所有复印件均应加盖学院公章。
申报材料一概不退，若涉密，须作脱密处理。申报材料请用标准档案袋封装，一人一袋，在档案袋正面粘贴统一封面（封面格式见附件6）。
（二）人事处联系人：房侃，联系电话：0514-87971871，电子邮箱：shizb@yz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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